
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論文口試申請規定 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（113.04.25） 

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（111.03.21） 

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（108.09.16） 

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（107.03.12） 

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（105.12.19） 

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（104.04.15） 

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（100.11.17） 

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（98.12.29） 

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（98.06.11） 

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（97.09.04） 

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（96.12.20） 

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（95.09.20） 

一、碩士班修業年限為 1 至 4 年(修業至多 8 學期，期間可辦理 2 年休學)，必須於論文學位口試前完成： 

(一)修滿應修 30 學分(111 學年度前入學為 32 學分)。每學期最多修 15 學分。修習本所博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

課程、外系所（含碩士班、博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）課程，合計最多承認 9 學分為畢業學分；選修他系所、

不同學制之課程，每學期以 1 科為限(自 112 學年度起在校生適用)。 

(二)前置作業（含指導教授核備、論文計畫書口試、學科考試）。 

二、學科考試： 

(一)學生須修完 18 學分（不含當學期修課或已抵免學分）方可参加學科考試。 

(二)若第 1 次學科考試未通過，則須於提出論文口試之當學期完成並通過學科考試。 

三、論文計畫書口試、論文學位口試： 

(一)學生可於同一學期修課並申請辦理前置作業，如：指導教授核備、論文計畫書口試、學科考試。 

(二)論文計畫書需經過公開發表及 3 位審查委員同意後始能通過。論文計畫書通過後之下一個學期方能申請論文

學位口試。 

(三)論文學位口試當學期修課以 1 門課程為限。 

四、本所專兼任教師指導本所碩博生論文之口試委員推薦，同一位指導老師之口試委員安排，相同委員口試場次

以 2 場為限。 

五、學生每學期至少應參加 2 場國內（外）學術研討會，畢業前應至少參加 6 場，以增進學習成效。 

六、學生應於畢業前於國內（外）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期刊中公開發表論文 1 篇，以增進學習成效。如無法參加國

內（外）學術研討會或於學術期刊中公開發表者，必須參加由本所舉辦之碩士論文畢業發表會，以茲證明。 

七、自 106 學年度起入學研究生，須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自行觀看修習「學術研究倫理教育」課

程，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及格標準，取得修課證明予本所檢核後，始得申請學位口試。 

八、其他相關規定事項依「淡江大學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遴聘規則」、「淡江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」與「淡

江大學研究生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九、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(以 2 年規劃，預研生、先修學分學程學生可提早進行程序) 修業年限為 1 至 4 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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